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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和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公

司会议室（济南）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名，代表股份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２．３１％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兆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五）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六）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七）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决定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八）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九）以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十）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选举张兆亮、朱效平、杨为清、姚广平、乔永军、杨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吕玉芹、江鲁、周宗

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

、张兆亮，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２

、朱效平，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３

、杨为清，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４

、姚广平，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５

、乔永军，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６

、杨 杰，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７

、吕玉芹，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８

、江鲁，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９

、周宗安，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十一）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郑波、王堃、张海燕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１

、郑波，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

２

、王 堃，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３

、张海燕，

４０

，

２０６

，

９５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三、其他事项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波涛、郭永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５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江鲁因有其他公务未亲自参会，委托独立董事吕玉芹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

事张兆亮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选举张兆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杨为清、杨杰

为副董事长。以上人员任期三年。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议案”：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兆亮，委员：杨为清、吕玉芹、江鲁、周宗安。

２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宗安，委员：张兆亮、吕玉芹。

３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吕玉芹，委员：乔永军、江鲁。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江鲁，委员：杨为清、吕玉芹。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下列聘任事项：

聘任杨为清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姚广平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章艺、乔永军、高英华、方宁、吕世鹏、

李珂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庆湘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邓徐帧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范智胜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聘任田波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以上人员聘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附：以上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附：公司董事、高管等人员简历

张兆亮，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学本科，副教授，中共党员。历任山东大学产业处副处长、山东山大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长、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大学产业党

委书记、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高校科技产业协会常务理事。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为清，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学者。历任山东

山大华天科技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职务。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山大华

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山大华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杨杰，女，

１９６１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九三学社社员。历任北京麦威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市场部

经理、北京圣德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地区经理、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公司副总

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姚广平，男，

１９６８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公司通信工控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总经

理助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公司信息与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北京华特恒

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章艺，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山东华特事业总公司部门经理、山东工

大科苑公司副总经理、山东工大科苑印刷厂厂长、公司综合部部长、公司监事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公

司环保分公司总经理。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庆湘，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历任山东声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

财务负责人，山东声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华特

恒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乔永军，男，

１９７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工程硕士，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山东山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山东山大环保水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山东山大亿天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大学产

业团委书记，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英华，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教师。历任沂南一中化学教研组长、教务处副主

任，沂南二中校长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山大华特卧龙学校校长。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邓徐帧，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化工部化工机械研究院防腐工程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山大华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总工程师，山

东山大华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范智胜，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师。历任济南大观园商场科员、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股东关系管理部部长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方宁，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法律硕士，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

部副部长，广州泰山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运营管理部部

长、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研发中心主任。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吕世鹏，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医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历任济南市中心医院外科医师，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山东达

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山东山大康诺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山大华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环保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珂，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大学文化，工程师，中共党员。历任山东工大科苑公司工控部经理、办公室主任，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监事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山大华特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波，男，

１９６０

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历任山东省沂南内燃机厂企管办主任、山东声乐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山东声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

司股东关系管理部部长。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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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会议由监事郑波先生主

持，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选举郑波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做出决议，决定聘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

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董事会聘任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被聘任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资格和条件，拥有履行职务所应具备的能力，本人同意被聘任人员担任相应职务。

独立董事： 吕玉芹 江鲁 周宗安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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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４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４１４％

。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股份

３．４１

股，同时非

流通股股东以自身拥有的股份向原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０．３３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和届次：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实施完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徐向红 该

２

名股东未直接参与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其应支付的对

价安排由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垫付， 目前已归还了山

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垫付股份的等值现金。 该

２

名股东同意

公司的股改方案，未做出特别承诺，仅遵守并履行法定承诺。

全部履行完毕

2

刘枚华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４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为

０．０４１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备注

１

徐向红

３７

，

４００ ３７

，

４００ ０．０２１％ ０

无

２

刘枚华

３７

，

４００ ３７

，

４００ ０．０２１％ ０

无

合 计

７４

，

８００ ７４

，

８００ ０．０４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９７２

，

０６０ ０．５４％ ０ ９７２

，

０６０ ０．５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４

，

８００ ０．０４２％ －７４

，

８０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０４６

，

８６０ ０．５８％ －７４

，

８００ ９７２

，

０６０ ０．５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９

，

２０８

，

１２９ ９９．４２％ ＋７４

，

８００ １７９

，

２８２

，

９２９ ９９．４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９

，

２０８

，

１２９ ９９．４２％ ＋７４

，

８００ １７９

，

２８２

，

９２９ ９９．４６％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０

，

２５４

，

９８９ １００％ ０ １８０

，

２５４

，

９８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３

徐向红

０ ０ ０ ０ ３７

，

４００ ０．０２１％

司 法 裁 定

过户

4

刘枚华

0 0 0 0 37,400 0.021%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７４

，

８００ ０．０４２％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４０

家

２５

，

６９１

，

３２７ １４．２５

２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１１

家

８９７

，

６００ ０．４９７

３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６

家

１８

，

３８４

，

５３８ １０．１９８

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４

家

２６

，

７１６

，

９８８ １４．８２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我们现就山大华特

２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

结论性意见：

本次山大华特

２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办理解除限售手续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未发现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情形。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无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

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

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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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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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6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

议决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

告》，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和要求。

（四）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2

年

5

月

21

日（周一）上午

9

：

30

。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六）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凡是

2012

年

5

月

16

日（周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七）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9A5A6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三）《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四）《

201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五）《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六）《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七）《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八）《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以上议案已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

在公司指定的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九）《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已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

公司指定的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2012

年

5

月

18

日（周五）

17

：

00

止

（二）登记方式：

1

、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券账

户卡；

2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3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证

券账户卡；

4

、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

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5

、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向大会登记

处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资

料（信函或传真以

2012

年

5

月

18

日

17

：

00

前送达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一）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9A5A6

（二）邮政编码：

515064

（三）联系电话：

0754-88106868-8007

（四）指定传真：

0754-88107793

（五）电子邮箱：

zqb@blackcow.cn

（六）联 系 人：朱少芬

（七）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2-023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

9

名，现场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陈曙光先生主持。

经逐项审议并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同意公司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5

月

17

日刊

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

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

9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0

名董事回避。

二、审议通过公司制订的《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订的《融资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5

月

17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融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0

名董事回避。

三、审议通过公司制订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订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2

年

5

月

17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

名董事赞成，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0

名董事回避。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2-020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收到公司董事唐翰岫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呈。唐翰岫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唐翰岫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完成董事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唐翰岫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

常运行。公司对唐翰岫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

"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联接基金

"

）

已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公告在

2012

年

4

月

23

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期间发行， 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签署

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及《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代理销售协议》， 招商银行和国信证券将自

2012

年

5

月

18

日起办理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联接基金认购业

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址：

www.cmbchina.com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6

公司网址：

www.guosen.com.cn

3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huatai-pb.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21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顾燕芳女士

4

、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怒江路

257

号金沙江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6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

上午

9

：

30

在上海市普陀区怒江路

257

号金沙江大酒店

2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数为

3

人，代表股份

67,242,44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0.031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顾燕芳女士主持。

公司聘请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方晓杰律师、章丹雯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二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

三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

四）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五）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

2012

年财务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六）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七）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八）审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1,000(

一千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000%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九）审议《提名胡秉忠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十）审议《关于提名马书广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2,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十一）审议《关于更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一条及其他提及公司高管的条款的议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1,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1,000(

一千

)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5%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000%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十二）审议《关于

2012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本项议案为

67,241,440(

六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四十

)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

；

反对本项议案为

1,000(

一千

)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5%

；

弃权为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000%

。

表决结果：通过此项议案。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张爱民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作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2011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

告。

《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详见

2012

年

4

月

25

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方晓杰律师、章丹雯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22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以

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在公司召开。公司七名董事，均进行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监管函【

2012

】第

53

号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深交所的监管函高度重视，对具体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

赞成票，

7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反对票，

0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0%

；弃权票，

0

票，占出席会议

董事的

0%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